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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人字〔2020〕1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教职工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切实加强学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明确教职工在非常时

期行为规范，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，学校结合实际研究制

定了《东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管理暂行规定》，该

规定已经 2020 年第九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东北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8日 

 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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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

教职工管理暂行规定 

第一章  总体要求 

第一条  为切实加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，落实疫情防控各项部

署，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新型冠

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》要求，结合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652号，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及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

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，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等

有关政策，制订本规定。  

第二条  教职工应严格遵守党中央、教育部、辽宁省及沈阳市

和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，遵守学校和所在部门的工作方案

和工作预案，自觉维护公共秩序，保障校园安全稳定，保证学校各

项工作有序开展，要把生命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。 

第三条  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工作站位，带头贯彻落实疫情防

控各项要求，履职尽责，做出表率。 

第二章 组织责任 

第四条  各部门要充分落实主体责任，慎终如始，完善防控工

作机制，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

绪和侥幸心理，持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，坚决防止疫情新

燃点，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。 

第五条  各部门要精准掌握本部门教职工的健康状况，加强管

控，及时了解教职工的行程轨迹，做好本部门教职工的思想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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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好本部门各项工作。 

第三章  具体要求 

第六条  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。有教学任务的专任教师要认真

组织开展在线教学，遵守教学纪律，保证教学质量；服务管理岗位

的职工要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，保证服务质量和工作实效；后勤保

障岗位的职工要加强岗位管理，努力克服困难，做好生活配置、卫

生处置、用餐管理等工作。网络办公要确保信息安全。 

第七条  要及时准确上报健康信息。教职工要在每日健康申报

中完整准确及时报告个人健康状况和出行轨迹等，在学校的各项排

查中如实报告自己的接触史和旅居史，特别是接触境外人员和境内

疫情严重地区人员等情况，严禁缓报、瞒报、谎报、漏报。  

第八条  离沈外出实行审批管理。教职工如非公务必需，原则

上不得前往疫情风险等级为中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。现阶段确因工

作原因，需要离开沈阳的，由所在部门把握，履行审批报告程序；

因个人原因请事假等，按《东北大学教职工考勤与请假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东大人字〔2020〕5号）执行。所在部门要做好教职工行前

安全教育和自我防护教育。 

教职工原则上不得安排因私出国（境）。 

第九条  自外地返沈实行入校报告制度。教职工返程途中要采

取较为安全的交通出行方式并做好个人防护，返沈后应第一时间向

本部门相关负责人报告行程和健康状况，并按有关要求严格做好隔

离观察，期间禁止到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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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严格遵守沈阳市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相关规定。需要

集中隔离的教职工要严格遵守属地防控规定，积极配合疫情防控，

做好登记、核酸及血清抗体检测，不能离开指定隔离区域。相关部

门及人员要做好被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切实约束个人行为。教职工个人不得随意传播网上

涉疫排查和流调信息。学校人员排查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

知通报为准。要尽可能减少外出活动，严禁组织或参与聚集性活动。

在疫情防控点自觉接受扫码、排查、登记、测温。到公共场所一律

佩戴口罩。 

第十二条  遵守学校安全管理各项规定。全体教职工要按照

《东北大学安全管理责任制》等有关要求，切实履行好本岗位的安

全管理责任。 

第四章  处理办法 

第十三条  疫情防控期间，教职工须严格遵守上述要求。各级

组织和个人违反要求，一经查实，学校将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

予以处理。 

（一）情节较轻的，给予批评教育或通报批评； 

（二）情节较重的，根据《条例》《暂行规定》给予处分。处

分类型包括警告、记过、降低岗位等级及开除等； 

（三）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，除根据《条例》《暂行规定》

处分外，学校会依法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处理。  

（四）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学校将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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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存在违反学校教学、科研等管理规定的，依据教务

处、研究生院及科学技术研究院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个人处分材料将归入个人档案。 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全体教职工，参编管理及劳务派

遣、返聘人员参照执行。  

第十七条  党员干部违反疫情期间有关规定的，将给予严肃处

理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特殊问题由学校研究解

决。 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情

况，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自动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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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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